
香港隊遴選上訴委員會召開會議後五個

工作天內以書面通知上訴申請者裁決結果。

香港隊遴選上訴委員會工作程序 (各級隊伍及國際賽)

申請上訴者並須在五個工作天內向會議秘書提交所有

上訴申請者出席會議

秘書處聯同委員會主席七個工作天內組成

香港隊遴選上訴委員會並審視上訴資料

接納上訴理據後，五個工作天內召開

香港隊遴選上訴委員會會議及通知 不接納上訴理據後五個工作天內通知上訴申請者

申請上訴者須在遴選名單公布後48小時內提出上訴

上訴文件，證明香港柔道代表隊在遴選過程中並未

執行或偏離已頒佈的遴選準則或程序或於遴選過程中

所獲取的資料存有缺陷，而該等資料足夠響結果。


